	新版监理合同 GF-2012-0202
主要修订内容—12个方面

	1
	协议书“三”
	丰富了合同文件和组成内容。
	原 三 现 四-附件

	2
	监理定位1.1.5
	明确了工程监理内涵和范围
	重新定位：三控二管

一协调一履责

	3
	2.1.2
	规定了监理的22项基本工作和

“其他服务”
	本次修改的“突出变化”
使监理职责有界且管理无限

	4
	协议书“五”
及通用5.1~5.3

6.2
	细化了酬金计取、调整、支付
	重视谈判中专用条款约定

	5
	4.1.1/旧26条
	取消了监理责任赔偿限制
	要十分重视其风险

	6
	1.2.2
	明确了合同文件出现矛盾的解释顺序
	与Fidic对接

	7
	协议书“四”

及1.1.10
	强化了总监理工程师的权利与责任—总监应国注

	8
	2和3
	合并了“监理人”、“委托人”义务权利为义务

	9
	1.1.6

1.1.7

1.1.8
	合并了“附加工作”与“额外工作”

	10
	6.3-6.4
	明确了合同暂停与解除（6.3） 和 终止（6.4）条件

	11
	7
	完善了争议解决办法：协商-调解-仲裁或诉讼

	12
	8
	明确了双方不注意且容易忽视的过程事项


